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关于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境外导游职业

资格认定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琼旅文发规〔2021〕2 号

各市、县、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厅直属各单位、省级旅文行业协会：

现将《海南自由贸易港境外导游职业资格认定实施细则（试行）》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2021 年 2 月 4 日

（联系人：符馨文，联系电话：65200683）

（此件主动公开）

海南自由贸易港境外导游职业资格认定实施细则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需要，鼓励和吸引境外导游人员来海南自

由贸易港就业创业，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有关精神和《海南自由

贸易港境外人员执业管理办法（试行）》，结合海南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的境外导游人员是指已被海南自由贸易港用人单位聘

用，且已取得目录清单内对应的境外导游职业资格的人员。

第三条 境外导游人员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内企业和居民提供导游服务前，须符

合有关条件并通过技能认定，取得《海南自由贸易港境外人员技能认定合格证》。

第二章 认定



第四条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法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良好的

职业道德，并已取得海南省有关部门核发的有效工作许可证的境外导游人员，均可

申请参加技能认定。

第五条 境外导游人员的技能认定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申请。申请技能认定的境外导游人员，由聘用单位向海南自由贸易港人

才服务单一窗口申报，并提交劳动合同、境外职业资格证书（由翻译公司出具的中

文翻译文本）、专业服务范围和聘用单位对其境外职业资格真实性、有效性的承诺

书及无犯罪记录的承诺书等材料。

（二）受理。海南自由贸易港人才服务单一窗口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材料齐

全的，予以受理；材料不齐全的，应一次性告知申请单位需要补正的材料；不符合

条件、不予受理的，应当说明理由。海南自由贸易港人才服务单一窗口自受理之日

起 2 个工作日内将受理材料移交省旅游行政主管部门。

（三）认定。省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对申请人进行技能认定，并在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是否通过技能认定作出决定。对通过技能认定的，根据其技能

水平等情况确定其专业服务范围；对不通过技能认定的，书面说明理由，并退回申

请材料。

（四）发证。省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对通过技能认定的境外人员颁发《海南自由

贸易港境外人员技能认定合格证》，并在合格证上备注其专业服务范围和有效期限。

第六条 《海南自由贸易港境外人员技能认定合格证》是表明境外人员具备在海

南自由贸易港内从事相关专业服务的有效凭证，由本人保管、使用。

第三章 执业

第七条 持有《海南自由贸易港境外人员技能认定合格证》的境外导游人员（以

下简称境外持证导游人员），在规定的专业服务范围和期限内与省内导游人员具有

同等权利。

第八条 境外持证导游人员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内从事导游服务活动时，应履行下

列义务：（一）在规定的专业服务范围内提供服务；（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律法规相关规定和职业道德，确保服务质量，维护公共利益；（三）保守在专业服

务中知悉的单位和个人秘密；（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四章 监管

第九条 聘用单位应建立境外持证导游人员专业服务信用档案。信用档案，包括

境外持证导游人员的基本情况、业绩、良好行为及不良行为等内容。违规行为、被

投诉举报和行政处罚等情况应作为境外持证导游人员的不良行为记入其专业服务信

用档案。



聘用单位于每年年底向省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本单位聘用的境外持证导游人

员专业服务信用情况。

第十条 境外导游人员违反规定，未经技能认定擅自从事导游服务，或超范围

从事导游服务的，不予认可，并参照省内无证擅自执业或者超执业范围承揽业务的

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一条 境外持证导游人员违反规定，被注销《海南自由贸易港境外人员技能

认定合格证》的，三年内不再受理该人员的技能认定申请；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

终身不予受理。

第十二条 经审查后，境外导游人员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技能认定的，不予受理，

并记入诚信黑名单，三年之内不得再次申请技能认定。

第十三条 聘用单位未按照规定报送境外持证导游人员专业服务信用情况的，由

省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的，暂停受理该单位境外导游人员

的技能认定申请。

第十四条 建立境外持证导游人员信息通报制度，在海南阳光网及时公布通过技

能认定的境外人员名单及其专业服务范围、有效期限和已注销《海南自由贸易港境

外人员技能认定合格证》的境外持证导游人员名单以及境外持证导游人员违规情况。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